西北政法大学幼儿园食堂食材供应商遴选项目要求
一、项目内容
1.本次供应商遴选确定后的供货期限为两年，合同一年一签。
2.所有供应的食材须来源正规、渠道可追溯，品种齐全、分类明确，能够满足幼儿园日常膳食多样化、营养均衡的需求。食材必须新鲜、品质上乘，外观完好、无腐烂变质、无异味、无杂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供应商须严格按照幼儿园指定的时间、地点和数量进行配送，确保食材在最佳食用期内送达，保障幼儿用餐安全与品质。配送人员及车辆须符合卫生及配送相关要求，遵守幼儿园相关管理规定。
3.报名单位需为西安市雁塔区教育局《关于学校和大宗食材供应商签订供货合同的通知》中确定的供应商。
二、报价

详见附件

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三、售后承诺

附件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地    址：
姓    名： 性别： 年龄：职务：          
系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报价人：  (盖章)                       
日  期：年月日      
后附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附件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  西北政法大学后勤保障处采购领导小组    
本授权书申明：                 (报价单位名称) 的法人代表(姓名、职务)经合法授权，特代表本单位授权       (姓名、职务) 为正式的合法代理人，并授权代理人在有关              (项目名称)的议价过程中以本单位的名义代表签署相关文件并处理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务。
各方在此分别签字或盖章，以资证明。
投    标    人：  (盖章)           
法 定 代 表 人： (签字、盖章)      
被授权的代理人： (签字、盖章)      
日  期：年月日    
附：被授权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不采用被授权的代理人的可不填写此表）
